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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关于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三） 

 

编号：TCYJS2019H0840号 

致：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作为公司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的专项法律

顾问，为公司进行本次交易的相关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并已出具“TCYJS2019H0545

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法律意见书》”）、“TCYJS2019H0610号”《浙

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补

充法律意见书（一）》（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一）》”）以及“TCYJS2019H0714

号”《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关于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关联交

易之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以下简称“《补充法律意见书（二）》”。 

鉴于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德勤审计”）对标

的公司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财务报表进行了补充审计，并就标的公司

报告期（即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期间、2018年度及2017年度）内的财

务报表审计情况出具了 “德师报(审)字(19)第S00391号”《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

财务报表及审计报告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止期间、2018年度及2017年度》

（以下简称“《审计报告》”）、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杭叉集团

2019年1月1日至2019年4月30日的备考合并财务报表进行审阅并出具“天健审〔2019〕

8605”《审阅报告》（以下简称“《审阅报告》”）；同时，杭叉集团对本次交易

方案作了调整，并对申报文件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所律师根据《审计报告》以及公

司提供的相关资料，对与本次交易新发生或变化的重大事项进行了补充核查，并出

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系对《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

法律意见书（二）》的补充，并构成《法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除有特别说明外，本所律师在《法

律意见书》、《补充法律意见书（一）》、《补充法律意见书（二）》中发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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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的前提、声明、简称、释义和假设同样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对于本补充

法律意见书所说明的事项，以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的说明为准。  

基于上述，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证券法》、《公司法》、《重组管理办法》、

《格式准则26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

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本次交易新发生或变化的重大事项出具本补

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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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文 

一、 本次交易的方案 

（一）概要 

经核查上市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

会议决议、《重组报告书》以及上市公司与本次交易相关各方签署的相关协议文件，

本次交易方案包括向持股平台中策海潮增资和通过持股平台收购标的资产两个部

分。上市公司拟以每股1元价格向中策海潮增资110,000万元，并取得中策海潮27.50%

股权。上市公司增资同时，巨星科技将以相同价格向中策海潮增资110,000万元。中

策海潮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杭州元信东朝、杭州元信朝合、绵阳元信东朝、

中国轮胎企业、CSI公司、Cliff公司、Esta公司、JGF公司购买其合计持有的中策橡

胶46.95%的股权。 

本次交易价格以万邦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对中策橡胶在评估基准日（2018

年12月31日）的评估值为基础，中策橡胶100%股权的评估值为12,311,026,994.95元。

经交易各方协商，标的公司46.95%股权的交易价格为5,797,538,735.51元。 

（二）本次支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具体方案调整事项 

《法律意见书》出具后，交易各方对本次交易方案的现金支付期限进行了进一

步明确，并增加盈利补偿安排；除此外，标的资产、交易对方、评估基准日、定价

依据、交易价格、标的资产交割、过渡期安排均无调整。现金支付期限、盈利补偿

安排、交易方式具体如下： 

1、现金支付期限 

（1）境内交易对方 

①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 

自《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中策海潮应将境内转

让方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1,589,840,085.30 元）支付至各境内转让

方分别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中向杭州元信东朝支付人民币 770,959,252.09 元，向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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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元信东朝支付人民币 363,000,000.00 元，向杭州元信朝合支付人民币

455,880,833.21 元）。 

②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自收到转让方发出的付款通知之日（为明确起见，该付款通知以下列先决条件

均得以成就或被相关方豁免后方可发出，下同）5 个工作日内，中策海潮应将境内

转让方股权转让价款总额的 50%（即人民币 1,589, 840,085.27 元）支付至各境内转

让方分别指定的银行账户（其中向杭州元信东朝支付人民币 374,920,497.18 元，向

绵阳元信东朝支付人民币 759,038,754.89 元，向杭州元信朝合支付人民币

455,880,833.20 元）：  

(a)反垄断主管部门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或不予禁止审查决定书（以下简称“反垄断审查”）；且 

(b)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已发生。 

（2）境外交易对方 

 ①自收到各境外转让方发出的付款通知（为明确起见，该付款通知以下列先

决条件均得以成就或被相关方豁免后方可发出，下同）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中策

海潮应将 Cliff 公司、CSI 公司、JGF 公司、中国轮胎企业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即

人民币 1,545,702,752.47 元，其中 Cliff 公司为人民币 1,161,510,362.47 元，CSI 公司

为人民币 178,696,751.66 元，JGF 公司为人民币 178,696,751.66 元，中国轮胎企业

为人民币 26,798,886.68 元）在扣除预提所得税后的等值美元支付至 Cliff 公司、CSI

公司、JGF 公司、中国轮胎企业分别指定的银行账户： 

(a)反垄断主管部门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或不予禁止审查决定书；且 

(b)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已发生。 

 ②自收到 Esta 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之日（为明确起见，该付款通知以下列先

决条件均得以成就或被相关方豁免后方可发出，下同）7 个工作日内，中策海潮应

将 Esta 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款（即相当于人民币 1,072,155,812.47 元的等值美元）支

付至 Esta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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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反垄断主管部门就本次股权转让出具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审查或不予禁止审查决定书； 

(b)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已发生；且 

(c)仅就 Esta 公司而言，Esta 公司需向受让方提供税务局出具的文件或盖章证明

或类似文件已经批准或同意 Esta 公司的免税申请。 

③为免疑义，若 Esta 公司未能在上述第②项所规定的先决条件成就之日起 7 个

工作日内取得税务局出具的文件或盖章证明或类似文件已经批准或同意 Esta 公司

的免税申请，则中策海潮同意，在 Esta 公司后续取得该免税文件并提供给中策海潮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中策海潮应将 Esta 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价款的等值美元支付

至 Esta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若 Esta 公司选择不再取得该免税文件的，则中策海

潮应于收到 Esta 公司发出的付款通知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将 Esta 公司的全部股

权转让价款在代扣预提所得税之后的等值美元支付至 Esta 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 

2、盈利补偿安排 

（1）盈利补偿期间 

巨星集团对公司的盈利补偿期间为本次交易完成日当年及之后连续两个会计

年度，即 2019 年、2020 年及 2021 年。 

（2）承诺净利润数额 

巨星集团承诺中策橡胶在盈利补偿期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 312,878.82 万元（以下简称“承诺净利润

数”）。 

（3）盈利预测补偿的确定 

盈利补偿测算基准日为 2021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自盈利补偿测算基准日之

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聘请具有相关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中策橡胶

在盈利补偿期内各个年度实现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的合计数（以下简称“实际合计净利润数”）进行专项审计，并以此确定

中策橡胶在盈利补偿期内实际合计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之间的差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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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盈利补偿的计算及实施 

①根据会计师事务所对盈利补偿期间盈利预测差异出具的专项审核意见，若中

策橡胶在盈利补偿期内实际合计净利润数小于承诺净利润数的，则巨星集团以现金

方式向公司进行补偿，应补偿金额=（承诺净利润数-盈利补偿期内实际合计净利润

数）×12.9110% 

②巨星集团需承担盈利补偿责任的，在专项审核意见出具后且公司发出书面补

偿通知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向公司指定的银行账户支付现金补偿款。 

3、交易方式 

本次交易的交易方式为：上市公司以每股1元价格向中策海潮增资110,000万元，

并取得中策海潮27.50%股权。上市公司增资的同时，巨星科技将以相同价格向中策

海潮增资；中策海潮根据本次交易相关协议的约定通过支付现金方式向交易对方购

买其所持有的中策橡胶46.95%股权。 

本次交易标的公司中策橡胶100%股东权益作价12,350,000,000.00元，中策海潮

收购的46.95%股权对价为5,797,538,735.51元（不含交易相关费用），资金来源由中

策海潮自有资金和银行并购贷款两部分组成，其中自有资金4,000,000,000元，其余

部分通过银行并购贷款筹措。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经调整后的本次交易方案内容均符合《公司法》、《证

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 本次交易相关主要协议 

2019 年 6 月 3 日，中策海潮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协议》，约定以 5,797,538,735.51 元的价款受让交易对方合计持有的中策橡胶 46.95%

股权，并对债权债务处理和人员安排、交易实施、标的资产在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

期间的损益归属、税收及费用、承诺与保证、违约责任等事项进行了约定。2019 年

6 月 3 日，上市公司、巨星科技与巨星集团、中策海潮、杭州海潮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

《增资认购协议》，约定由上市公司和巨星科技按照 1：1 的增资价格，各认购中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7 

 

策海潮 110,000 万元新增注册资本，并对支付方式、工商变更安排、合同的生效条

件和生效时间、违约责任条款等事项进行了约定。 

为进一步明确中策海潮支付交易对价的时间、中策海潮股东支付出资款的时间

以及巨星集团对上市公司的业绩承诺等事项，交易各方签订如下协议/补充协议： 

（一）《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以下简

称“《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 

2019年8月15日，中策海潮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补充协议》，对中策海潮与交易对方于2019年6月3日签署附条件生效的《支付现

金购买资产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约定，具体包括进一步明确现金支付期限、

解除股权质押的时间以及变更部分解除协议条件。 

（二）《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巨星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海潮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之增资认购补充协议》（以下简称“《增资认购补充协议》”） 

2019年8月15日，上市公司、巨星科技与巨星集团、中策海潮、杭州海潮签署

了附条件生效的《增资认购补充协议》，对上市公司、巨星科技与巨星集团、中策

海潮、杭州海潮于2019年6月3日签署的《增资认购协议》部分条款进行了补充约定，

具体包括向中策海潮实缴出资及支付增资款期限、董事会席位安排事项。 

（三）《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关于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 

2019年8月15日，上市公司与巨星集团签署了《关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之盈利补

偿协议》（以下简称“《盈利补偿协议》”），约定巨星集团承诺中策橡胶在盈利

补偿期（2019年、2020年及2021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不低于312,878.82万元，并对承诺净利润数额、盈利预测补

偿的确定、盈利补偿的计算及实施、协议的生效条件和生效时间、违约责任条款等

事项进行了约定。 

本所律师经查后认为：本次交易涉及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增

资认购补充协议》和《盈利补偿协议》的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法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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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的规定；该等协议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待约定的生效条件全部成就后生效。 

 

三、 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本次交易已经获得的批准和授权 

《法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本次交易新取得的批准

和授权如下： 

2019年6月3日，杭叉集团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已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肯定性的独立意见。 

鉴于本次交易的报告期截止日由2018年12月31日调整为2019年4月30日，且交

易方案部分内容进行调整，杭叉集团于2019年8月1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

次会议，对调整后的交易方案等事项进行了审议。该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关于杭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与交易对方

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之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

议案》、《关于公司与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关于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之盈利补偿协议>的议案》、《关于公司、杭州巨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杭

州中策海潮企业管理有限公司、巨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海潮企业管理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签订附生效条件的<增资认购补充协议>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调整

相关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本次重大资产购买出具了事前认可意见并发表了肯定

性的独立意见。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本次交易尚需满足的决策、审批或备案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方案审议通过； 

2、巨星科技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方案审议通过； 

3、中策海潮股东会审议通过投资中策橡胶相关议案； 

4、本次交易取得反垄断主管部门出具的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不实施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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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或不予禁止审查决定书； 

5、相关法律法规及监管部门所要求的其他必要审批、核准或同意。 

经本所律师核查及根据境外律师的意见，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

书出具之日，交易各方主体均依法取得现阶段必要的批准与授权。 

 

四、 本次交易标的资产情况 

（一）中策海潮 

经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后，中策海潮经营范围发生了变更，具体如下： 

2019 年 6 月 5 日，中策海潮作出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为“服务：

企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股权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并相应修改公司章程。2019 年 6 月 6 日，中策海潮完成前述

变更的工商登记手续。 

（二）标的公司：中策橡胶  

根据中策橡胶的说明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后，中策橡胶

的重大变化情况如下： 

1、业务资质与许可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中策橡胶及子公司生产经营资质变化情况如

下： 

中策清泉持有编号为“2014061202003264”的3C强制认证证书，原证书有效期

至2019年8月28日。经中策清泉申请，该项认证有效期已延长至2024年8月28日。变

更后的具体信息如下： 

序

号 
认证名称 生产单位 产品名称 产品系列 证书编号 有效期至 

1.  中国国家强制性

产品认证证书 
中策清泉 

载重汽车

轮胎 

载重汽车普

通断面子午

线轮胎（15°

轮辋） 

201406120200

3264 
2024.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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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策橡胶主要财产 

（1）对外投资 

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中策橡胶控股子公司中策泰国的股权结构已变更为：

中策橡胶持有 35,699,998 股；中策美国持有 1 股；海潮贸易持有 1 股。 

（2）知识产权 

①  商标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中策橡胶及中策橡胶子公司新增注册商标共

计 6 项，发生变更的商标共计 2 项，具体信息如下： 

A. 新增商标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专用权期限 

注册

人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类

别 

1.  

 

34306738 

2019年07月21

日至2029年07

月 20 日 

中策

橡胶 

运载工具用轮胎；翻新轮胎用胎面；

汽车轮胎；自行车车胎；充气外胎

（轮胎）；充气轮胎的内胎；充气

轮胎；补内胎用粘胶补片；轮胎内

摩斯状填充物；轮胎防滑钉（截止） 

12 

2.  

 

31213036 

2019年06月28

日 至 2029 年

06 月 27 日 

中策

橡胶 

电动运载工具; 陆、空、水或铁路用

机动运载工具; 运载工具轮胎用防

滑装置; 汽车车轮毂; 雪橇（运载工

具）; 补内胎用全套工具; 手推车; 

自行车; 运载工具用轮胎; 自行车

车胎（截止） 

12 

3.  
 

30204650 

2019年04月14

日 至 2029 年

04 月 13 日 

中策

橡胶 
动画片; 电池（截止） 9 

4.  
 

30198526 

2019年04月14

日 至 2029 年

04 月 13 日 

中策

橡胶 

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

市场; 职业介绍; 替他人推销（截

止） 

35 

5.  

 

29184396 

2019年04月28

日 至 2029 年

04 月 27 日 

中策

橡胶 

职业介绍; 替他人推销; 为商品和

服务的买卖双方提供在线市场; 计

算机文档管理（截止）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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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9180320 

2019年04月21

日 至 2029 年

04 月 20 日 

中策

橡胶 

职业介绍; 计算机文档管理; 替他

人推销; 为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

提供在线市场（截止） 

35 

B. 发生变更的商标 

序

号 
商标 注册号 专用权期限 

注册

人 
核定使用商品范围 类别 

变更

情况 

1 

 

7607107 

2010年11月14

日 至 2020 年

11 月 13 日 

中策

橡胶 

翻新轮胎用胎面; 充气外胎

(轮胎); 车轮外胎胎面(轮皮

带); 汽车轮胎; 飞机轮胎; 

补轮胎用全套工具; 汽车内

胎; 车辆轮胎; 车轮胎; 车辆

外胎胎面(拖拉机型); 

12 

三年

不使

用撤

销中 

2 

 

1535456 

2011年03月07

日 至 2021 年

03 月 06 日 

中策

橡胶 
车轮胎 12 

三年

不使

用撤

销中 

② 专利 

经核查，截至 2019 年 7 月 31 日，中策橡胶及中策橡胶子公司新增专利共计 12

项，发生变更的专利共计 8 项，具体信息如下： 

A. 新增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保护期限 专利权人 

1.  轮胎（H566） 
外观

设计 

ZL 2019 

30034536.9 
2019-01-22 

2019.01.22-2

029.01.21 
中策橡胶 

2.  轮胎（H528） 
外观

设计 

ZL 2019 

30035420.7 
2019-01-22 

2019.01.22-2

029.01.21 
中策橡胶 

3.  
一种密炼机废气收

集和处理系统 

实用

新型 

ZL 2018 

21503699.3 
2018-09-14 

2018.09.14-2

028.09.13 
中策橡胶 

4.  一种撞击锤 
实用

新型 

ZL 2018 

21294782.4 
2018-08-10 

2018.08.10-2

028.08.09 
中策橡胶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2 

 

5.  
一种跨座式单轨车

辆走行轮胎 

实用

新型 

ZL 2018 

21120413.3 
2018-07-13 

2018.07.13-2

028.07.12 
中策橡胶 

6.  

一种载重胎面橡胶

纳米复合材料及其

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ZL 2017 

10655655.6 
2017-08-03 

2017.08.03-2

037.08.03 
中策橡胶 

7.  
一种快速配装内胎

及其制备方法 

发明

专利 

ZL 2017 

10141479.4 
2017-03-10 

2017.03.10-2

037.03.10 
中策橡胶 

8.  

一种全钢子午线轮

胎的胎体安全倍数

计算方法 

发明

专利 

ZL 2016 

10733713.8 
2016-08-25 

2016.08.25-2

036.08.25 
中策橡胶 

9.  

一种两鼓式全钢子

午线小型工程轮胎

成型机 

实用

新型 

ZL 2018 2 

1442650.1 
2018-09-04 

2018.09.04-2

028.09.03 
朝阳橡胶 

10.  

一种轮胎压延生产

线的钢丝断丝检测

装置 

实用

新型 

ZL 2018 2 

1360802.3 
2018-08-23 

2018.08.23-2

028.08.22 
朝阳橡胶 

11.  
一种胎面喷码装置

及系统 

实用

新型 

ZL 2018 2 

1239255.3 
2018-08-02 

2018.08.02-2

028.08.01 

朝阳橡胶 

12.  
干燥机托轮加油润

滑装置  

实用

新型 

ZL 2018 2 

0895932.0 
2018-06-11 

2018.06.11-2

028.06.10 
中策清泉 

B. 发生变更的专利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类型 
专利号 申请日 保护期限 

专利

权人 
变更情况 

1.  轮胎（SL312） 
外观

设计 

ZL 2013 3 

0519038.6 
2013-10-31 

2013.10.31-

2023.10.30 

中策

橡胶 

停止缴纳年费

专利权终止 

2.  轮胎（h5158） 
外观

设计 

ZL 2011 3 

0124751.1 
2011-05-18 

2011.05.18-

2021.05.17 

中策

橡胶 

停止缴纳年费

专利权失效 

3.  轮胎(RP03) 
外观

设计 

ZL 2010 3 

0039336.1 
2010-01-18 

2010.01.18-

2020.01.17 

中策

橡胶 

停止缴纳年

费，将于 2019

年 9 月失效 

4.  高度结晶性

的聚合物与

发明

专利 

ZL 2009 1 

0098161.8 
2009-05-04 

2009.05.04-

2029.05.03 

中策

橡胶 

停止缴纳年费

专利权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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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结晶性通

用橡胶的共

混组合物及

其应用 

5.  轮胎（H872）   
外观

设计 

ZL 2010 3 

0651487.2 
2010-12-02 

2010.12.02-

2020.12.01 

中策

橡胶 

专利权人名称

已于 2019 年 6

月 4 日由“杭

州中策橡胶有

限公司”（中

策橡胶曾用

名）变更为“中

策橡胶集团有

限公司” 

6.  

一种全钢子

午线轮胎的

三鼓成型机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1254421.8 
2016-11-17 

2016.11.17-

2026.11.16 

朝阳

橡胶 

放弃专利权

（重复授权） 

7.  

一种轮胎成

型机外侧胎

圈预置装置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1235170.9 
2016-11-17 

2016.11.17-

2026.11.16 

朝阳

橡胶 

放弃专利权

（重复授权） 

8.  

一种两鼓轮

胎成型机的

胎圈预置器 

实用

新型 

ZL 2016 2 

0954237.8 
2016-08-26 

2016.08.26-

2026.08.25 

朝阳

橡胶 

放弃专利权

（重复授权） 

注：中策橡胶已取得的专利号为“ZL 2009 2 0191140.6”的实用新型专利，于 2019 年 8 月 12 日保护期届

满失效。 

3、中策橡胶重大合同 

经核查，截至2019年7月31日，中策橡胶正在履行或将要履行的重大合同内容

合法有效，履行正常，债权债务合法有效。 

 

五、 本次交易的实质条件 

（一）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法律意见书 

14 

 

经核查，中策橡胶主要从事轮胎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所处行业是橡胶制

造业中的轮胎制造业。根据中国证监会颁布的《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年

修订）分类，中策橡胶属于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代码：C29）。根据国家统计局《国

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17），中策橡胶从事的行业属于橡胶制品业中的

轮胎制造（代码：C2911）。本次交易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2）本次交易符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中策橡胶从事的业务不属于《企业环境信用评价办法（试行）》（环

发〔2013〕150号）规定的重污染行业。本次重组不涉及环保审批的事项。 

    （3）本次交易符合土地管理方面的有关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策橡胶股权不涉及土地购置、用地规划、建设施工等土地

管理及报批事项。中策橡胶在报告期内不存在因违反国家土地管理方面法律及行政

法规被处罚的情形。 

（4）本次交易不存在违反有关反垄断法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

《经营者集中申报办法》和其它相关垄断行政法规的规定，本次交易尚待国家市场

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通过有关交易各方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审查。截至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等相关方已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进行申报。 

因此，本次交易购买资产所涉及的经营业务符合国家相关产业政策以及环境保

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

（一）项之规定。 

2、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经核查，本次交易不涉及上市公司新发行股份，不会影响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和股本总额，上市公司仍然符合股票上市条件。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不符合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一条第（二）项之规定。 

3、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

情形 

http://www.baidu.com/link?url=suehuSTJDVU00hQibYLakzDWY6wZ4o-Qxs0C9F7rnTLlDUnxL_Z4LL7jyjNAd2Gx
http://www.baidu.com/link?url=suehuSTJDVU00hQibYLakzDWY6wZ4o-Qxs0C9F7rnTLlDUnxL_Z4LL7jyjNAd2Gx
http://www.baidu.com/link?url=suehuSTJDVU00hQibYLakzDWY6wZ4o-Qxs0C9F7rnTLlDUnxL_Z4LL7jyjNAd2G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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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核查，本次交易拟购买的标的资产交易定价以资产评估结果为依据，并由各

方协商确定。上市公司聘请了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万邦评估对标的资产进行评

估并出具了《评估报告》。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已发表独立意见，认为本次交易方案、

定价原则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和股东利益

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所涉及的资产定价公允，本次交易相关程序合法，不存在损害

上市公司和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三）项之规

定。 

4、本次交易所涉的标的资产权属清晰，标的资产过户或者转移不存在法律障

碍，相关债权债务处理合法 

上市公司本次支付现金购买的标的资产为通过中策海潮间接收购的中策橡胶

12.91%股权。 

经核查，杭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朝已将各自持有的中策橡胶21.41%和9.77%

的股权质押给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代“中信证券中信银行稳利定向资产管理计

划5号”及其委托人）。根据本次交易各方签署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杭

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朝出具的《关于标的资产权属的承诺》及质权人出具的《关

于中策橡胶集团有限公司股权转让有关事宜的承诺》，杭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

朝将于标的资产交割前解除上述质押。根据《支付现金购买资产补充协议》的约定，

杭州元信东朝和绵阳元信东朝应在收到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十（10）个工作

日内，向登记机关递交满足解除股权质押手续要求的全部文件并完成解除股权质押

手续。根据《增资认购补充协议》的约定， 在《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约定的

“股权转让完成已经发生”之条件成就后两个工作日内，上市公司对中策海潮履行

支付增资款的义务。在上市公司履行对中策海潮的出资义务前，中策海潮实缴注册

资本与《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项下中策海潮应当支付款项的差额部分，均由巨

星集团负责解决。 

因此，除上述情形外，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权利担保或其

它受限制的情形，能够按照交易文件约定办理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在

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标的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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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市公司就本次交易出资前，收购的标的股权已经完成过户，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第十一条第（四）项之规定。 

5、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重

组后主要资产为现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经核查，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间接持有中策橡胶12.91%的股权，有利

于上市公司增强持续经营能力，不存在可能导致上市公司本次交易后主要资产为现

金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 

因此，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五）项之规定。 

6、本次交易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

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保持独立，且不存在违反中国证监会、上交所关于上市公司独

立性相关规定的情形。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更，上市

公司仍将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关联方继续保持

独立，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因此，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上市公司将继续在

业务、资产、财务、人员、机构等方面与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并严格

执行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独立性相关规定，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

十一条第（六）项之规定。 

7、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形成或者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 

经核查，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规定，设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并制定相应议事规则，形成并保持健全有效

的法人治理结构。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仍将按照相关规定，继续保持健全有

效的法人治理结构。因此，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保持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不会

产生不利影响。 

因此，本次交易有利于上市公司继续保持其健全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符合《重

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第（七）项之规定。 

综上，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一条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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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规定 

经核查，本次交易未发生上市公司股权变化，未导致上市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组管理办法》第十三条的重组上市。 

（三）本次交易不适用《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

见要求的相关规定 

经核查，本次交易为现金收购标的资产，不存在发行股份的情况，不适用《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存在募集配套资金，不适用《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及其适用意见要求。 

 

六、 本次交易信息披露 

经核查，《法律意见书》出具后，上市公司已就本次交易依法履行了后续信息

披露义务，具体如下： 

序号 重要时间节点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时间 信息披露内容 

1 股东大会延期 2019 年 6 月 15 日 
《关于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延期公告》 

2 
收到上交所重组

问询函 
2019 年 6 月 18 日 

《关于对杭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9】0897 号）具体内容 

3 
延期回复上交所

重组问询函 
2019 年 6 月 25 日 

《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

的公告》、《关于取消 2019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4 
回复上交所重组

问询函 
2019 年 6 月 28 日 

《关于对杭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

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

披露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等相关公告 

5 
第二次收到上交

所重组问询函 
2019 年 6 月 28 日 

《关于对杭叉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信息披露的二次问询函》（上

证公函【2019】0942 号）具体内容 

6 
回复上交所重组

问询函 
2019 年 7 月 5 日 

《关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

购买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信息披

露的二次问询函的回复公告》等相关公

告 

7 关于重大资产重 2019 年 7 月 20 日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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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进展的公告 

8 董事会、监事会 2019 年 8 月 16 日（注）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决议，第

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

案》等议案 

注：上市公司于 2019 年 8 月 15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议案》等议案，并将于 2019 年 8 月 16 日将此信息进行披露。 

本所律师核查后认为：上市公司已依法履行了现阶段必要的信息披露义务，上

述信息披露行为合法、合规。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上市公司尚需按照相关法

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依法履行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七、 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1、 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重组方案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上市公司章程的规定； 

2、 杭叉集团系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限公司，具备本次交易的主体资

格；交易对方依法具备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3、 本次重组已经取得了现阶段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应在各

项批准和授权全部取得后方可实施； 

4、 本次重组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行政

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实质性条件； 

5、 本次重组涉及的《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其补充协议、《增资认购协

议》及其补充协议、《盈利补偿协议》的形式与内容均符合《合同法》、《重组管

理办法》等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待约定的生效条件成就时即可生

效； 

6、 除杭州元信东朝持有的中策橡胶21.41%股权和绵阳元信东朝持有的中策橡

胶9.77%股权存在质押情形外，标的资产权属清晰、完整，不存在质押、权利担保

或其它受限制的情形，能够按照交易文件约定办理权属转移手续，不存在法律障碍。

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标的资产过户不存在法律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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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本次重组构成关联交易，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关于减少

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情形，上

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已作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该等承诺合法有效； 

8、 本次重组不涉及债权债务处置与转移，也不涉及人员安置问题，符合有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 

9、 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上市公司已就本次重组履行了现阶段应

履行的法定信息披露和报告义务； 

10、 参与本次重组的证券服务机构具有合法的执业资格； 

11、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在获得《法律意见书》、本

补充法律意见书所述之全部批准与授权并履行全部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本次交易的

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为2019年8月15日。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经本所经办律师签字并加盖本所公章后生效。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接签字盖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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